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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零售业开放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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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日，《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这意味着我国进行了12年的商业利用外资工作由试点转为正常开放。这距离我国履

行加入WTO承诺，自2004年12月11日起取消对外商投资商业企业在地域、股权和数量等方面的限制，实现全面开放的时间，还有整整193

天。可以说，这一办法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让外资零售企业提前享受了“国民待遇”。目前，进入我国的外资零售企业实际达到300

家，这中间仅有28家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这足以看出外资零售企业违规的程度之深。事实上，我国在商业利用外资试点阶段，对地域、

股权和数量等方面是有明确限定的，可在某些外资零售商眼中这些规定形同虚设，违规开设的店铺遍及大江南北，即便面对一道道禁令和

限期整改的规定，也只是暂时收敛，之后反而会变本加厉。 

    提起外资进入零售市场的发展与扩张速度，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郭戈平直言“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在中国，尽管有“加入世贸组

织两年内，在合资零售企业中将允许外商持有多数股权”，“加入后3年内，取消限制……”等承诺的制约，一些地方政府自行批准一些

外商独资的零售企业、中外合资合作零售企业；国内一些零售企业委托、聘请或承包给外商进行管理；中外合资，实际上由外方公司进行

管理；中外双方成立合资的商业咨询公司，然后直接管理国内商业企业以及外资企业提供的专用品牌等，这些方式在实际操作中都得到充

分应用。部分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地方利益，由于中资企业实力不够，无法收购控股等原因，个别地方和个别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加入WTO
前就已有所突破。 

    上海市商委外资处处长濮绍华介绍，全市原计划到2005年共引进外资超市60家，而到2003年初就已超额达到这一目标。 

    郭戈平指出：一些地方政府把吸引外资当作‘政绩’，对外资企业‘青眼有加’，甚至实行‘超国民待遇’。 

    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总经理刘冰指出，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除了注入一定初始股本金外，绝大部分是用中国的信贷资金和供应商的资金

来发展其在中国的项目。他们通常在开第一店时投资是到位的，而在开第二家、第三家之后，就不用自己掏腰包了，而靠拖欠货款、向中

国供货商收取名目繁多的进场费、赞助费就可以连续地开店。外方抢占市场带有一定的扩张性和长远战略意图，他们做好了3－5年的亏损

准备，主要目的是迅速扩大市场占有率。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外资零售企业在我国的一些经营行为，显然有不公平竞争色彩，已明显对我国本土企业造成冲击，是一种服务业

倾销行为。 

  外资零售商本来就不是慈善家，追求利润最大化本身是无可非议的，但这必须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如果倚仗自身的强势地位，打着

所谓的“国际惯例”，强行收取诸如高额的进场费，这就是典型的“店大欺客”做法，违背了基本的商业道德，最终损害的是消费者的利

益。 

  如果说供货商的正当权益在某些外资零售商眼中可以公然侵害，那么被奉为“上帝”的消费者的权益遭受损害，就带有一定的隐蔽

性。在大多数的会员制的外资超市中，组合包装、批量销售，这种打着“平价”旗号的做法往往让消费者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放弃购买，

无疑是舍弃了作为会员应有的权益；如果坚持购买，有限的价格优惠相比较过度消费可能引致的潜在浪费，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不仅如

此，批量销售也让零售商通过占用消费者更多的消费资金，换取了自身更高的商品周转率。 

    商务部新出台的《办法》让人感到“外松内紧”的政策倾向。但仅仅通过《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规范外资零售商在日益扩大的

零售市场中的竞争行为，还远远不够。制定、完善和落实诸如“大店法”、“反垄断法”、“反不公平竞争法”等法规，显得尤为迫切，

这也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做法。这份文件中履行了当时入世时的部分承诺，包括到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１日取消地域限制等，但对

外资投资商业企业的股权比例并未提及，而且有关用词十分谨慎。其中，第二十一条规定颇具代表性：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１日起，允许

设立外资商业企业。 

   有业内人士说：股权比例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外资在中国的投资速度和所获收益。在中外合资零售企业中，外方的发展战略会受到

合资方的牵制。我们想对企业进行增资时，必须要考虑到中方的利益，这会大大减慢我们的速度。 

  新的《办法》中没有对外商投资商业的注册资本做明确介绍。《试点办法》则详细规定了合资企业的股权比例，要求从事零售业务的

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的注册资本不低于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中西部地区不低于３０００万元人民币；从事批发业务注册资本不低于８００

０万元人民币，中西部地区不低于６０００万元人民币。外资零售巨头们一直在等待着独资那一天的到来，但从《办法》看，商务部至少

目前在设置股权比例上还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从目前进入中国的外资零售巨头情况看，单一店铺营业面积为３０００平方米以下的比例

很小，开设大型超市和购物中心已经成为主流。中国省级商务部门获得的审批权十分有限，主要集中在便利店和社区店的审批上。 

    还有专家认为，中国商业领域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仅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０．６％左右，外商投资商业企业销售收入占全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不足３．５％，流通领域的利用外资相对制造业等较为滞后。 

从制定《办法》可以看出政府对于零售业开放保持了谨慎态度。商务部依然将外资零售企业在华开大店的审批权掌握在手中，暗含了中国

政府在今年年底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内在外资零售业开放问题上的姿态。在《办法》实施的同时，中国政府已经在加快城市商业网点的规划

建设，目前规划制定已经进行到未来外资零售业看好的二线城市。业内专家认为，由于《办法》依然仅是一个行业的政策规定，并没有上

升为法律，借助地方立法的商业网点规划可以弥补《办法》的缺陷。因此，《办法》中反复强调外资零售企业须遵守当地城市网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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